附件2
省生态环境厅删除的权责事项清单（18项）

	事项编码
	权责事项
	子项名称
	设定依据
	事项类别
	内设机构或责任单位
	行使层级
	删除说明

	（一）行政确认1项

	3
	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许可排放量确定排污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48号）

第十七条第五款  本办法是时候，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许可排放量，确定排污单位的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行政确认
	综合处
	省级、市级、县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七条第五款关于确定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规定。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2024年4月1日生态环境部令第32号公布）第四十六条“本办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48号）同时废止”规定，原办法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未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不存在。

	（二）行政处罚10项

	11
	对不按规定申报登记或者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处罚（含3个子项）
	1.对噪声排放拒报或者谎报规定的申报事项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订）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拒报或者谎报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申报事项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行政处罚
	法规处、大气环境处、省环境监察总队
	省级、市级、县级
	该子项设定依据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九条关于违反噪声排放申报规定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九十条“本法自2022年6月5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同时废止”规定，原法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未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不存在。

	
	
	2.对废弃危险化学品不按规定申报登记，或者在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修订）

第七十五条第（二）项  违反本法有关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罚款：

（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危险废物的，或者在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

有前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七项、第八项、第九项、第十项、第十一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行为之一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行为之一的，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第四项行为的，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处应缴纳危险废物排污费金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
	法规处、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省环境监察总队
	省级、市级、县级
	该子项设定依据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二）项关于违反废弃危险化学品申报登记规定的法律责任。该法已于2020年4月29日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原法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未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不存在。

	
	
	3.对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不按照国家规定申报，或者在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修订）

第六十八条第（一）项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罚款：
（一）不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工业固体废物，或者在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

有前款第一项、第八项行为之一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十五条第（二）项  违反本法有关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罚款：

（二）不按照国家规定申报登记危险废物，或者在申报登记时弄虚作假的：
	行政处罚
	法规处、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省环境监察总队
	省级、市级、县级
	该子项设定依据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八条第（一）项关于违反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的法律责任和第七十五条第（二）项关于违反危险废物申报登记的法律责任。该法已于2020年4月29日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原法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但其内容实际上被修订后行政处罚第31项“对违反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规定的处罚”吸收合并（依据为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二）项），该事项已不存在。

	43
	对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堆放、存贮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的处罚
	
	《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2011年12月2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十条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堆放、存贮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堆放、存贮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固体废弃物和其他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造成饮用水水源污染的，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
	法规处、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水生态环境处、省环境监察总队
	省级、市级、县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第十条、第四十五条关于违反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等规定的法律责任。根据《福建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7月29日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第七十条“本条例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2011年12月2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同时废止”规定，原条例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但其内容实际上已被修订后行政处罚第21项“对违反饮用水源保护区管理制度规定的处罚（含3个子项）”中第1子项“对违反饮用水源保护区管理制度规定的处罚”吸收合并（依据为《福建省水污染防治条例》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该事项已不存在。

	59
	对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造成严重环境噪声污染的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18年修订）

第十七条  对于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造成严重环境噪声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限期治理。

被限期治理的单位必须按期完成治理任务。限期治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
对小型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可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内授权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决定。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对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除依照国家规定加收超标准排污费外，可以根据所造成的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或者责令停业、搬迁、关闭。
前款规定的罚款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决定。责令停业、搬迁、关闭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决定。
	行政处罚
	法规处、大气环境处、省环境监察总队
	省级、市级、县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十七条、第五十二条关于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造成严重环境噪声污染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年1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九十条“本法自2022年6月5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同时废止”规定，原法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未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不存在。

	63
	对石材生产企业未按法规要求，建设贮存设施、场所安全分类存放边角料、石粉等废弃物的处罚
	
	《福建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若干规定》（2009年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八条  石材生产企业应当对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石粉等废弃物综合利用；对暂时不利用或者不能利用的，应当按照规定建设贮存设施、场所，实行安全分类存放，并采取相应防范措施，不得随意排放、倾倒、堆放；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或者破坏的，应当负责整治，恢复环境原状。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八条规定，为建设贮存设施、场所安全分类存放边角料、石粉等废弃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不进行整治恢复环境原状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整治，恢复环境原状，整治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
	法规处、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省环境监察总队
	省级、市级、县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福建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若干规定》第八条、第十九条关于石材生产违法建设设施场所存放废弃物的法律责任。根据《福建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24年3月27日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第六十六条“本条例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2009年11月26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福建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若干规定》同时废止”规定，原规定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未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不存在。

	64
	对以露天焚烧、直接填埋等方式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罚
	
	《福建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若干规定》（2009年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地实际，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废弃电子产品回收网点。

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应当符合国家有关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污染环境防治的相关标准、技术规范和技术政策的要求。

禁止采取以下方式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露天焚烧；

直接填埋；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由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暂扣或者吊销经营许可证。
	行政处罚
	法规处、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省环境监察总队
	省级、市级、县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福建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二十条关于焚烧填埋废弃电器产品的法律责任。根据《福建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24年3月27日福建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第六十六条“本条例自2024年6月1日起施行。2009年11月26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福建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若干规定》同时废止”规定，原规定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但其内容实际上被修订后行政处罚第32项“对违反电子废物处置、管理规定的处罚”吸收合并（依据为《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十一条），该事项已不存在。

	67
	对违反规定在经营中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发泡塑料制品的处罚
	
	《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2012年修订）

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超过规定的期限，生产、销售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塑料袋的，由县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权限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生产或者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五十以下的罚款；超过规定的期限，在经营中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塑料袋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没收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
	法规处、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省环境监察总队
	省级、市级、县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二款关于违法经营使用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法律责任。根据《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22年3月30日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七十四条“本条例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1995年7月5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2002年1月20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根据2012年3月29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的〈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同时废止”规定，原条例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未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不存在。

	68
	对违反规定在经营中使用含磷洗涤用品
	
	《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2012年修订）

第四十三条第三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销售含磷洗涤用品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含磷洗涤用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五十以上的罚款；在经营中使用含磷洗涤用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没收含磷洗涤用品，并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行政处罚
	法规处、水生态环境处、省环境监察总队
	省级、市级、县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三条第三款关于违法经营使用含磷洗涤用品的法律责任。根据《福建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22年3月30日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七十四条“本条例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1995年7月5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2002年1月20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根据2012年3月29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的〈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同时废止”规定，原条例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未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不存在。

	87
	对不按规定倾倒废弃物的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7年修订）

第八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不按照许可证的规定倾倒，或者向已经封闭的倾倒区倾倒废弃物的，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情节严重的，可以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行政许可
	法规处、海洋处
	省级、市级、县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五条关于违法倾倒海洋废弃物的法律责任。该法已于2023年10月2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二次修订，新法中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倾倒海洋废弃物的法律责任实施主体已明确为“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该事项行使层级属于国家级并非省级及以下。

	101
	对未对进口固体废物加工利用后的残余物进行无害化利用或者处置的处罚
	
	《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2011年环境保护部第五部委第12号令）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对进口固体废物加工利用后的残余物未进行无害化利用或者处置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六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拒不改正的，可以由发证机关撤销其固体废物进口相关许可证。造成污染环境事故的，按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行政处罚
	法规处、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省环境监察总队
	省级、市级、县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第四十七条关于进口固体废物未无害化处置的法律责任。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废止固体废物进口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2021年1月4日生态环境部发布）“一、决定予以废止的规章：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原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原质检总局令第12号）”规定，原办法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未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不存在。

	102
	对未执行经营情况记录簿制度、未履行日常环境监测或者未按规定报告的处罚
	
	《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2011年环境保护部第五部委12号令）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未执行经营情况记录簿制度、未履行日常环境监测或者未按规定报告进口固体废物经营情况和环境监测情况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可以由发证机关撤销其固体废物进口相关许可证。
	行政处罚
	法规处、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省环境监察总队
	省级、市级、县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第四十八条关于进口固体废物未记录报告的法律责任。根据2021年1月4日《生态环境部关于废止固体废物进口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生态环境部令第21号）“一、决定予以废止的规章：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原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原质检总局令第12号）”规定，原办法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未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不存在。

	（三）行政监督检查1项

	25
	对进口固体废物利用企业进行实地检查和监督性监测
	
	《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2011年环境保护部第五部委第12号令）

第三十六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对进口固体废物利用企业进行实地检查和监督性监测，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报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固体废物进口相关许可证或者转让固体废物进口相关许可证；

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总量控制指标排放污染物；

对进口固体废物加工利用后的残余物未进行无害化利用或者处置；

未按规定报告进口固体废物经营情况和环境监测情况，或者在报告时弄虚作假。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有关情况记录存档，作为审批固体废物进口相关许可证的依据。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经济综合宏观调控部门、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有权依据各自的职责对进口固体废物有关的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材料。检察机关应当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检察机关进行现场检查时，可以采取现场监测、采集样品、查阅或者复制相关资料等措施。

检察人员进行现场检查，应当出示证件。
	行政监督检查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声环境监察总队
	省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关于对进口固体废物利用企业的监督检查。根据2021年1月4日《生态环境部关于废止固体废物进口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生态环境部令第21号）“一、决定予以废止的规章：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办法（原环境保护部、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原质检总局令第12号）”规定，原办法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未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不存在。

	（四）其他行政权力3项

	1
	限制类进口废物审核转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修订）
第二十五条第三款  禁止进口列入禁止进口目录的固体废物。进口列入限制进口目录的固体废物，应当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对外贸易主管部门审查许可。
2.环境保护部关于发布《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的公告（国环规土壤﹝2017﹞6号）

三、申请、审批和监督管理。

（一）申请。

2.固体废物加工利用企业向环境保护部提出申请，由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代收。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将监督管理情况表和申请材料报送至环境保护部，监督管理情况表的纸质材料应加盖公章，监督管理情况表加盖公章的电子件应当通过信息系统报送。每年12月1日起，受理下一年度固体废物进口申请；同时，不再受理当年固体废物进口申请。
	其他行政权力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
	省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五条第三款关于限制类进口废物审核转报。该法已于2020年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原法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未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不存在。

	7
	接受陆源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及污染物种类、数量和浓度的申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7年修订）

第三十二条 排放陆源污染物的单位，必须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拥有的陆源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陆源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并提供防治海洋环境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和资料。

排放陆源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有重大改变的，必须及时申报。
	其他行政权力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
	省级、市级、县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三十二条关于接受陆源污染物排放情况申报。该法已于2023年10月2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二次修订，原法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未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不存在。

	10
	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年修订）

第三十二条  国家实行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制度

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必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产生量、流向和贮存、处置等有关资料。

前款规定的申报事项有重大改变的，应当及时申报。
	其他行政权力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
	省级、市级、县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十二条关于工业固体废物申报登记。该法已于2020年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订，原法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未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不存在。

	（五）其他权责事项3项

	71
	按照规定确定本行政区域内负责受理排污许可证申请的核发生态环境部门、申请程序等相关事项，并向社会公告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8年环境保护部令第48号）
    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办法第六条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确定本行政区域内负责受理排污许可证申请的核发环保部门、申请程序等相关事项，并向社会公告。
	其他权责事项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
	省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关于确定受理排污许可核发部门及程序等规定。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2024年4月1日生态环境部令第32号公布）第四十六条“本办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48号）同时废止”规定，原办法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未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不存在。

	72
	按照规定提前对部分行业实施排污许可管理进行备案后实施，并向社会公告
	
	 《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2018年环境保护部令第48号）
    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依据环境质量改善要求，部分地区决定提前对部分行业实施排污许可管理的，该地区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报环境保护部备案后实施，并向社会公告。
	其他权责事项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
	省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关于部分行业排污许可管理提前备案。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办法》（2024年4月1日生态环境部令第32号公布）第四十六条“本办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环境保护部令第48号）同时废止”规定，原办法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未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不存在。

	73
	在江河、湖泊、水库跨市界交接断面设置水环境质量监测点，组织开展水环境质量监测，并发布水环境质量监测信息
	
	《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
    第三十条第三款 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在江河、湖泊、水库跨市界交接断面设置水环境质量监测点，组织开展水环境质量监测，并发布水环境质量监测信息。监测断面水环境质量出现异常变化时，应当立即向省人民政府报告。
	其他权责事项
	生态环境监测处
	省级
	该事项设定依据为原《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关于设置水质监测点位以及开展水质监测并发布信息。根据《福建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7月29日福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第七十条“本条例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2011年12月2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福建省流域水环境保护条例》同时废止”规定，原条例已废止，相关依据法条已取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也未有相关规定，该事项已不存在。


